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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稽查公糧業者注意事項」，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稽查公糧業者注意事項」

部　　長　陳駿季

稽查公糧業者注意事項修正規定

一、農業部（以下簡稱本部）為查核各地公糧業者辦理公糧業務及倉儲管理情形，以確保

公糧安全，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稽查項目：

（一）公糧數量之查核。

（二）公糧品質之查核。

（三）公糧倉儲管理及環境之查核。

（四）公糧倉庫使用情形之查核。

三、稽查類別：

　　　　各項稽查類別應辦理稽查項目、稽查人員及應填具報表，詳附件一。

（一）收購期間查核：

　　　　　當期公糧經收期間，本部農糧署（以下簡稱農糧署）所屬各區分署（以

下簡稱分署），應派員查核轄內當期經收實儲數量（含調運協力烘乾接糧數

量）達三百公噸以上公糧業者經收公糧稻穀之數量及品質。

（二）庫存量查定：

１、當期收購公糧稻穀結束後二個月內為原則，由分署派員至公糧業者之倉

庫，會同業者查核當期經收公糧稻穀之數量、品質、公糧倉儲管理及環境

與公糧收儲情形（附件二）。

２、分署應於穀堆正面或低溫筒倉（以下簡稱筒倉）下方出料口附近懸掛公糧

標示牌（附件三），並由公糧業者簽字確認；平面倉庫（以下簡稱平倉）

於公糧包袋及噸袋穀堆外圍人員安全無虞可及之明顯處噴繪標示線（即防

弊線）；於正面及通道側之外圍底層噸袋依序編號為原則；頂層外側相鄰

噸袋之吊環另以農糧署專用封條串連加封；穀堆正面標示公糧稻穀類型、

年期別及高度之包數，並拍照存檔；筒倉部分將筒倉標示牌、封條及倉存

情形拍照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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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公糧經移儲、改儲或更改儲存方式者，分署應於公糧業者通知完成前揭作

業後十五日內就異動部分重新辦理查定。

４、進口米之庫存量查定，另依「政府進口米進出倉標準作業程序」辦理。

（三）不定期巡查：

　　　　　分署得視公糧業者營運狀況派員巡視其保管之公糧，填寫巡查紀錄表

（附件四）。平倉穀堆至少每六個月拍照建檔一次，掌控異動情形，並注意

查勘標示線有無移動及所收儲之公糧是否有偽裝情事；對已加設封條之筒倉

原則每月派員或以視訊或錄影方式檢查一次，確認封條是否完好，其中已配

合自動上傳儲穀溫度資料者，得免辦理，但分署得視管理需求，機動調整巡

檢次數。

（四）重點稽查：

１、分署：

　　　　由分署長指派成員成立分署公糧物資稽查小組辦理，由科長或辦事處

主任以上層級擔任領隊，查核公糧業者各年期別庫存公糧之數量、品質、

倉儲管理、環境及倉庫使用情形。每月查核家數應達分署或辦事處轄內實

際庫存公糧業者百分之八為原則。辦理重點稽查時，得合併辦理其他各項

稽查。

２、農糧署：

　　　　由署長指派成員成立農糧署公糧物資稽查小組機動辦理，於各區分署

查定新期公糧稻穀結束三個月內，就經收實儲數量五百公噸以上者，進行

複查，複查比率以百分之八為原則，其餘月份則對公糧業者保管之各年期

別公糧稻米進行稽查，每月稽查一家為原則。查核項目包含公糧之數量、

品質、倉儲管理、環境及倉庫使用情形。

四、稽查程序：

（一）分署派員稽查公糧業者，除辦理不定期巡查以機動作業外，應填發「稽查公

糧業者通知書」（附件五），由稽查人員攜往受查公糧業者執存。農糧署或

分署跨區稽查者，則由農糧署開立「公糧物資稽查指派通知書」（附件六）

通知受查分署，該分署另開立前揭「稽查公糧業者通知書」攜往受查公糧業

者處配合辦理稽查。

（二）稽查人員前往稽查公糧業者之前，應先查明其目前收儲各項公糧數量及前次

稽查情形，並攜帶有關資料及測量用具與應用書表等前往，稽查時應會同各

該受查公糧業者負責人或其指定人或倉庫管理員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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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稽查人員應查對前旬至稽查當時為止，所經收、交接、碾撥之公糧數量情

形，如有未登載者，予以查對後，責成受查公糧業者整理登載於農糧署指定

管理系統，以確定應存公糧數量。

（四）稽查人員執行各項稽查作業時，應採取必要之個人防護措施，並以確保人員

安全為首要原則。

五、公糧數量之測計方法：

（一）稻穀部分：

１、袋裝堆儲：

（１）包袋堆儲：包袋堆疊成穀堆形式無法清點包數者，應使用丈量器材

測計稻穀實際堆儲之長、寬、高，求其體積，再以分署於經收期間

及庫存量查定時，所抽檢之單位體積重量平均值，乘其測計體積，

換算測計倉存公糧數量。稻穀單位體積重量基準，得視稻穀堆儲高

低、鬆密情形，酌予核計。但最高不得超過本點筒倉收儲單位體積

重量基準。

（２）定量包裝堆儲：以噸袋或棧板堆儲者，分署稽查時，得隨機抽磅數

量，每包（棧板）平均重量容許正負百分之五誤差，並以查點包數

（棧板）乘每包（棧板）平均重量（淨重），計算倉存公糧數量。

２、筒倉收儲：

　　　　數量查定以至筒頂測計為原則，使用丈量器材，丈量筒倉之長、寬

（或半徑）及收儲稻穀高度，求其體積，再依下列單位體積重量基準換算

測計倉存公糧數量。

（１）稉型稻穀容重量在每公升五百三十二公克以上未滿五百四十三公克

者，單位體積重量以每公升五百八十九公克以內計算。

（２）稉型稻穀容重量在每公升五百四十三公克以上未滿五百九十公克

者，單位體積重量以每公升六百零九公克以內計算。

（３）稉型稻穀容重量在每公升五百九十公克以上者，單位體積重量得於

每公升加計二十公克範圍內計算。

（４）前揭稉型稻穀單位體積重量，得另依筒倉規格等級酌予調整：圓型

筒倉直徑或方型筒倉等效直徑（指以二倍筒倉長寬之乘積，除以筒

倉長寬之和）達七公尺以上者，按前揭基準值每公升最大得加計十

五公克；十公尺以上者，最大得加計二十五公克。

（５）秈型或糯稻穀參照前揭基準，得依其容重量酌予調降。公糧業者之

筒倉具有穀物儲量監測系統，能列印進倉數量報表，並可遠端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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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得免至筒頂測計。

（二）糙米、白米、切碎白米、搗碎糙米部分：一律以查點包數，乘每包單位重量

計算之。但加工中之公糧稻米在礱碾通知單加工數量範圍內得不予測計。

（三）測計所得之糙米、白米等數量，如因礱碾互有增減或未完成驗收時，糙米得

依分署核定受查公糧業者之碾糙率，折算稻穀數量。白米得依規定碾白米

率，折算糙米數量，搗碎糙米及切碎白米得依規定產品率，折算糙米或白米

數量，再依規定之碾糙率或碾白米率，折算稻穀數量。

（四）分署查定後公糧無撥出（入）異動且標示線或封條完好未遭破壞者，經重點

稽查確認，其後續稽查得不必重複測計。

（五）分署稽查時，對於數量或位置異動之穀堆，應重新測計比對其應存數量，並

於穀堆外圍人員安全無虞可及之處，噴漆標記及拍照存檔比對，以穀堆影像

加強稽核控管，公糧數量測計結果應填入「稽查公糧業者庫存公糧報告表」

（附件七），並將公糧收儲位置繪於「公糧業者收儲各項公糧位置分布圖」

（附件八），及修正原公糧標示牌（附件三）。

六、公糧品質之查核：

　　　　品質分析以現場完成判定為原則，收購期間查核及庫存量查定時，倘品質檢驗人

員無法配合至現場判定，得取樣簽封攜回分署進行檢驗。

（一）取樣方式：

１、袋裝堆儲：

（１）於公糧穀堆表層使用米刺取樣，同一穀堆隨機單點抽取三十包以上

之米袋稻穀樣品為原則，必要時得就穀堆內部稻穀取樣，經目視檢

視無明顯差異後，混合為一樣品。

（２）公糧業者各年期別公糧穀堆達五百公噸以上者，進倉一年內，應至

少擇一穀堆辦理一次鑽探分層取樣。

２、筒倉收儲：

（１）應於筒頂取樣口或出料口取樣，或配合進出倉作業進行抽查取樣。

（２）庫存量查定、重點稽查或不定期巡查時，得視筒倉設備現況選定一

個筒倉進行翻倉，或以同一筒倉循環翻倉方式定時取樣。經翻倉取

樣後，重新加設封條者，得不再重複翻倉取樣。

（二）檢驗方式：

１、收購期間查核所取之樣品，得將各倉樣品混合為一樣品並以目視檢視，若

有需要或對品質有疑義者，依「公糧稻米經收保管加工撥付業務契約附加

條款附件3」約定，分析稻米品質規格等級，並測量容重量、水分及酸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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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２、庫存量查定所取之樣品，得將各倉樣品混合為一樣品進行檢驗，依「公糧

稻米經收保管加工撥付業務契約附加條款附件3」約定，分析稻米品質規格

等級，並測量容重量、水分及酸鹼值。

３、重點稽查依各年期別稻穀類型至少製作一個混合樣品，先以目視檢視，品

質較差或有疑義無法立即判定合格與否者，應即對有疑義項目分析品質規

格等級。另對當期、前一期或領隊指定期別稻穀測量酸鹼值。

４、鑽探分層取樣之樣品，應就該點各層取樣稻穀外觀先以目視檢視，再分成

上下段分別測量酸鹼值，各取樣點分別檢測判定。

（三）公糧品質判定結果，應填入「公糧稻穀品質檢驗紀錄表（附件九）」，並將

庫存量查定所取得之稻米品質規格等級分析資料，另行登載於農糧署管理系

統，以供後續查核及管理之用。

七、公糧倉儲管理暨環境情形之查核：

（一）分署於庫存量查定及重點稽查時，應一併辦理公糧倉儲管理暨環境考核，並

填具評分表。（附件十）

（二）稽查人員於稽查前，應先查明前次稽查結果及公糧業者應行改進事項辦理情

形，仍有應行改進事項者，應請其迅即改善。

（三）筒倉收儲者，應逐筒檢視儲穀溫度，進口米應逐倉檢查米溫，並檢查公糧業

者對前述溫度及水分含有率之紀錄。

八、公糧倉庫使用情形之查核：

　　　　分署應於重點稽查時，併同稽查受查公糧業者所有列管倉庫，逐倉紀錄倉庫使用

情形，並登載於公糧物資倉庫查核紀錄表（附件十一）。

九、測計公糧數量發生盈虧之處理：

（一）測計公糧數量應依年期別、類型、型態、等級（或進口米之產地國、收穫年

份、類型、型態、進口案號），分別與其應存公糧數量比較盈虧情形，再以

盈虧數量除以應存數量，求得盈虧百分比。

（二）盈虧百分比超過百分之五以上者，應查明原因，依契約約定辦理。

１、發生盈餘者，應請受查公糧業者敘明原因，報送分署及農糧署查核。

２、發生短少者，應立即回報分署及農糧署，測計短少百分比逾測計誤差容許

範圍百分之五之數量部分，或經確認後短少數量，應責成受查公糧業者出

具「切結」（附件十二）三份，並依契約約定方式負賠償責任，及將倉存

公糧封存，相關處理經過拍照存檔備查。公糧業者拒絕出具切結時，應立

即回報分署洽請當地警察機關或調查機關派員會同，封存倉存公糧稻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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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複查或盤磅。盤磅及其他衍生費用由公糧業者負擔；但盤磅結果確認

無虧短者，費用由分署負擔。

３、涉及短少之期別公糧，經公糧業者購賠後，所餘庫存數量在筒倉封條完整

或穀堆未經異動之情形下，得免再行測計。

十、稻米品質不合格之處理：

　　　　品質不合格之取樣檢驗，平倉收儲者採鑽探分層取樣檢驗，其鑽樣點得視穀堆大

小以每二百公噸最少為一取樣點或以九宮格方式（附件十三）劃分為之；另筒倉收儲

者，以翻倉或同一筒倉循環翻倉方式，採分時段取樣檢驗，以釐清品質不合格範圍，

必要時得辦理盤磅詳細檢視。

十一、稽查公糧業者案件之處理：

　（一）分署於稽查結束後，應依稽查類別之稽查項目填造相關報表各三份，經有

關人員簽章後，其中一份交受查公糧業者執存，一份攜回分署簽報，一份

函送農糧署。

　（二）分署收到各項報表後，應核對所填列之應存公糧年期別、類型、型態（或

進口米之產地國、收穫年份、類型、型態、進口案號）、等級、數量與分

署所登載結存數量，是否相符，並核對所填列之測計公糧情形與比較盈虧

情形之計算是否相符。核對無誤者，於每月結束後二十日內，填造「分署

稽查公糧業者情形月報表」（附件十四）陳報農糧署備查。如有不符，應

查明原因，必要時，得再派員複查。

　（三）各項稽查表，於保存二年後，依規定程序銷毀之。但涉案未結者或尚未加

工結束者，應繼續保存備查。

　（四）分署對受查公糧業者應行改進事項，應以書面通知其限期改正，列管追

蹤，並於每季結束後二十日內，填造「分署稽查公糧業者違規情形季報

表」（附件十五）陳報農糧署備查；屆期仍未改善者，應依「公糧稻米經

收保管加工撥付業務契約」約定處理。

　（五）分署對稽查公糧業者發生虧短案件，涉及刑事責任須移送司法機關偵辦

者，移送時，應檢附當次「稽查公糧業者庫存公糧報告表」、「公糧業者

收儲各項公糧位置分布圖」、照片、「切結」、「公糧稻米經收保管加工

撥付業務契約」、「公糧業者管理辦法」等資料，並備文詳述公糧虧短情

形。

　（六）分署稽查公糧業者發現虧短公糧情形，經查證屬實，且該公糧業者未於規

定期限償還者，除依相關規定辦理外，並應立即成立「債權追償小組」，

研究辦理有關該案法律訴訟及執行求償等事宜，其召集人由分署長（或辦

事處主任）擔任，成員包括承辦業務科長、經辦人、會計及政風等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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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成員名單應函報農糧署備查。債權追償小組應每年定期檢討，並將檢

討結果報農糧署備查。該小組於虧短案債務清償完竣後解散。

十二、稽查權責及相關人員之獎懲：

　　　　　公糧稽查相關人員之權責與獎懲，依「農糧署各區分署辦理公糧稽查相關人員

權責劃分表」（附件十六）暨「農糧署各區分署辦理公糧稽查人員及相關主管人員

獎懲原則」（附件十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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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查公糧業者注意事項附件 

附件一 
 

各項公糧稽查類別應辦理稽查項目、稽查人員及應填具報表 
 

稽查類別 稽查項目 稽查人員 應填具報表 

收購期間

查核 
當期公糧數量、品質 

公糧稽查人員 

品質檢驗人員 

稽查公糧業者庫存公糧

報告表、公糧稻穀品質

檢驗紀錄表。 

庫存量查

定 

當期公糧數量、品質、倉儲

管理及環境 

公糧稽查人員 

品質檢驗人員 

稽查公糧業者庫存公糧

報告表、公糧業者收儲

各項公糧位置分布圖、

公糧稻穀品質檢驗紀錄

表、公糧業者環境考核

評分表、公糧收儲情形

檢核表。 

不定期巡

查 

巡視保管公糧 

拍照建檔比對 
公糧稽查人員 巡查紀錄表 

巡查低溫筒倉出料口封條 公糧稽查人員 
低溫筒倉出料口封條巡

查登記表 

重點稽查 
公糧數量、品質、倉儲管理 

及環境、公糧倉庫使用情形 

領隊（由分署長指派） 

公糧稽查人員 

品質檢驗人員 

政風人員 

稽查公糧業者庫存公糧

報告表、公糧業者收儲

各項公糧位置分布圖、

公糧稻穀品質檢驗紀錄

表、公糧業者環境考核

評分表、公糧物資倉庫

查核紀錄表 

備註： 

收購期間查核、庫存量查定及不定期巡查由分署長視需要派政風人員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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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農糧署○區分署公糧收儲情形檢核表 
 

一、公糧業者名稱：○○○○○ 

二、期別：○○○年○期 

三、查定日期：○○○年○○月○○日 

四、稽查人員： 

五、公糧稻穀收儲情形檢核結果： 
 

倉號 
收儲 

方式 

數量 

（公斤） 

   檢核結果 

備考 
符合規定 

不符合規定 

（項目） 

     一、公糧稻穀收儲規範 

（一）袋裝堆儲： 

1.袋裝稻米底部應以粗糠包、棧板或其他方式墊高

底部。 

2.包袋堆疊高度應在 6 公尺以下，屋頂型式為斜屋

頂者，至少應低於牆壁高度 1 公尺；平屋頂者至

少應低於 1.2 公尺。 

3.噸袋開口處應加蓋（蓋口中央縫製圓筒 PP 編織布

製之長圓筒形漏斗口及綁帶），堆疊穀堆長、寬面

應各留一面適當安全距離通道，堆疊高度以 3 個

包裝單位為限，高度應在 6 公尺以下，最上層內

縮且交叉堆疊為原則。 

（二）定量包裝堆儲： 

公糧業者已函報分署以噸袋或棧板堆儲者，得隨

機抽磅數量，每包（棧板）平均重量（淨重，以

毛重扣除包袋或棧板重量）容許±5％誤差。 

（三）公糧穀堆四周應留置通道情形： 

穀堆四周應留置 20 公分以上間隔；具通氣窗戶

之庫房牆壁面至少應留置 60 公分以上間隔或以

粗糠包隔離；穀堆至少一面預留空間供人員進出

及裝卸作業，至於以噸袋或棧板堆疊方式收儲公

糧者，則需預留堆高機作業空間，公糧業者應利

用穀包堆疊階梯或備置加設護欄平台之堆高

機，以利稽查作業。 

二、倘公糧業者庫存之公糧稻穀收儲方式符合前揭三項

規定，或因倉容不足經報分署准放寬限制者，公糧

稻穀保管費提高為每月每公噸 19.3 元，未落實規

定者則以每月每公噸 18.3 元核給。筒倉儲穀以每

月每公噸 26.6 元核計，可配合自動上傳筒倉儲穀

溫度資料者，則以每月每公噸 27.1 元核計。 

     

     

     

     

     

     

期別 

庫存量 

合計 
符合規定 

數量小計 

不符合規定 

數量小計 

   

備註： 
1.檢核結果請打「ˇ」表示，不符合規定請加註不合規定之項目。 

2.本表應填造 3 份，1 份交公糧業者收存、1 份分署（辦事處）存檔、1 份交核發保管費承辦人憑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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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三

 

農
業
部
農
糧
署
○
區
分
署
○
○
○
○

(公
糧
業
者
名
稱

)公
糧
標
示
牌

 
  

倉
號

 
○
○
○
號
倉
庫

 
收
儲
日
期

 
○
○
○
年
○
○
月
○
○
日

 

期
別

 
○
○
○
年
○
○
期

 
收
儲
數
量

 
公
噸

 
 

 
 

種
類

 
□
稉
穀

 
 
□
硬
秈
穀

 
 
□
軟
秈
穀

 
 
□
長
糯
穀

 
 
□
圓
糯
穀

 

丈
量
體
積

 

長
/半

徑
 

（
公
尺
）

 

寬
/半

徑
 

（
公
尺
）

 
高
（
公
尺
）

 
體
積
（
立
方
公
尺
）

 

 
 

 
 

 
 

 
 

 
 

 
 

數
量
計
算

 

體
積

 

（
立
方
公
尺
）

 

單
位
重
量

 

（
公
斤

/立
方
公
尺
）

 

數
量

 

（
公
噸
）

 

 
 

 

稽
查
人
員

 
 

 

公
糧
業
者
會
簽

 
 

公
尺

 

  

公
尺

 
 
 
 
 
 
 
 
 
 
 
 
 
 
 
 
 
 
 
 
 
公
尺

 

 
 
 
 

 
 
 

 
 
 

 
 
 

 
 
 
基
準
點

 

 

公
尺

 

穀
堆
上
層
基
準
點
至
其
前
後
左
右
穀
堆
邊
緣

之
距
離
（
分
署
查
定
時
標
示
）

 

備
註

 

 

查
定
日
期

 
 
 
○
○
○
年
○
○
月
○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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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四

 

農
業
部
農
糧
署
○
區
分
署
公
糧
業
者
不
定
期
巡
查
紀
錄
表

 
 

公
糧
業
者
名
稱

 
 

日
期

 
 

倉
庫

 

類
別

 
巡
查
事
項

 

巡
查
結
果

 

有
 

無
 

說
明

(異
動
原
因

) 

平
倉
公
糧

 

穀
堆
（
有
無
異
動
）

 
 

 
 

穀
堆
標
示
線
（
有
無
移
動
）

 
 

 
 

巡
查
說
明

 

1
.平

倉
穀
堆
至
少
每
六
個
月
拍
照
建
檔
比
對
一
次
，
異
動
者
應
註
明
原
因
或
用
途
、
穀
堆
編
號
、
種
類
、
期
別
。

 

2
.有

異
常
者
應
立
即
回
報
。
另
巡
查
結
束
應
將
本
表
送
稽
查
主
辦
續
辦
或
存
查
。

 

3
.公

糧
業
者
如
有
公
糧
收
儲
於
低
溫
筒
倉
，
應
另
填
「
低
溫
筒
倉
出
料
口
封
條
巡
查
登
記
表
」。

 

其
他
記
事

 
 

稽
查
人
員
：

 
 
 
 
 
 

 
 
 
 
 

 
 
 

 
 
 

 
 
 

 
 
 

 
 
 
 
 

 
 
 

 
 
 

 
 
 

 
 
 

 
 
 
 
 

 
 
 

 
 
 

 
 
 

 
公
糧
業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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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收購期間查核 □庫存量查定 □重點稽查  

農業部農糧署○區分署稽查公糧業者通知書 
○○○年○○月○○日稽字○○○○○號（第一聯：○區分署自存聯） 

 

受 文 者  

稽查日期 ○○○年○○月○○日 

主    旨 
茲派員稽查貴公糧業者倉存公糧數量、品質、倉儲管理、環境及倉庫

使用等情形（請依稽查類別自行調整稽查項目），請查照。 

稽查人員 

職稱 姓名 職稱 姓名 

    

    

    

領 隊              稻作產業科             分署長 

                 會政風室 

 

 

 

□收購期間查核 □庫存量查定 □重點稽查  

農業部農糧署○區分署稽查公糧業者通知書 
○○○年○○月○○日稽字○○○○○號（第二聯：公糧業者收執聯） 

 

受 文 者  

稽查日期 ○○○年○○月○○日 

主    旨 
茲派員稽查貴公糧業者倉存公糧數量、品質、倉儲管理、環境及倉庫

使用等情形（請依稽查類別自行調整稽查項目），請查照。 

稽查人員 

職稱 姓名 職稱 姓名 

    

    

    

農業部農糧署○區分署啟 

 

 

中華民國○○○年○○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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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農業部農糧署公糧物資稽查指派通知書 
○○○年○○月○○日稽字○○○○○號（第一聯：農糧署自存聯） 

 

受 文 者  

稽查日期 ○○○年○○月○○日 

主    旨 
茲派員稽查貴轄區內公糧業者倉存公糧數量、品質、倉儲管理、環境

及倉庫使用等情形，請查照。 

稽查人員 

職稱 姓名 職稱 姓名 

    

    

    

領 隊         會 稻作產業組 

 

 

 

 

農業部農糧署公糧物資稽查指派通知書 
○○○年○○月○○日稽字○○○○○號（第二聯：○區分署收執聯） 

 

受 文 者  

稽查日期 ○○○年○○月○○日 

主    旨 
茲派員稽查貴轄區內公糧業者倉存公糧數量、品質、倉儲管理、環境

及倉庫使用等情形，請查照。 

稽查人員 

職稱 姓名 職稱 姓名 

    

    

    

                               

 

                                               啟 

中華民國○○○年○○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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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七

 

農
業
部
農
糧
署
○
區
分
署
稽
查
公
糧
業
者
庫
存
公
糧
報
告
表

 
 

公
糧
業
者
名
稱

 
 

地
址

 
 

稽
查
類
別

 

(勾
選

) 

 
收
購
期
間
查
核

 

 
庫
存
量
查
定

 
負
責
人

 
 

稽
查
日
期

 
○
○
○
年
○
○
月
○
○
日

 
 

重
點
稽
查

 

應
 
存

 
公

 
糧

 
數

 
量

 
測

 
計

 
公

 
糧

 
情

 
形

 
比

 
較

 
盈

 
虧

 
情

 
形

 
年
期 別

 
或

 
產
地

國
．

 
收
穫

 
年
份

 

類
 

型
 

型
態

 
或

 
進
口
案

號
 

○
○
月

 
○
○
日

 
報
表

 
應
存
數
量

 
(a

) 

○
○
月
○
○
日

 
至
稽
查
日

 
收
撥
情
形

(b
) 

實
際
應
存

 
數
量

 
(c

=
a±

b
) 

倉 號
 

儲
存

 
方
式

 

長
 

(筒
倉

 
半
徑

) 
(d

) 

寬
 

(e
) 

高
 

(f
) 

體
積

(m
3
) 

(穀
堆

g
=

d
×

e×
f)

 
(筒

倉
g

'=
π
×

d
2
×

f 
或

g
'=

d
×

e×
f)

 

包 數
 

(g
")

 

單
位

 
重
量

 
(h

) 

測
計

 
倉
存
數
量

（
i=

g
×

h
）

 

盈
餘

(+
)短

少
(-

) 
(j

=
i-

c)
 

百
分
比

 
(k

=
j/

c×
 

1
0

0
％

) 
撥
入
數
量

 
 

(+
) 

撥
出
數
量

 

(
-
)

 

 
 

 
 

 
 

 
 

 
 

 
 

 
 

 
 

 
 

 
 

 
 

 
 

 
 

 
 

 
 

 
 

 
 

 
 

 
 

 
 

 
 

 
 

 
 

 
 

 
 

 
 

 
 

 
 

 
 

 
 

 
 

 
 

 
 

 
 

 
 

 
 

 
 

 
 

 
 

 
 

 
 

 
 

 
 

 
 

 
 

 
 

 
 

 
 

 
 

 
 

 
 

 
 

 
 

 
 

 
 

 
 

 
 

 
 

 
 

 
 

 
 

 
 

 
 

 
 

 
 

 
 

 
 

 
 

 
 

 
 

 
 

 
 

 
 

 
 

 
 

 
 

 
 

 
 

 
 

 
 

 
 

 
 

 
 

 
 

 
 

 
 

 
 

 
 

 
 

 
 

 
 

 
 

 
 

 
 

 
 

 
 

 
 

 
 

 
 

取
 

樣
 

情
 

形
 

鑽
探
取
樣
（
以
九
宮
格
或
鑽
探
取
樣
測
計
點
擇
一
）

 
 

 
 

 
 

 
 

 
 

 
 

 
 

 
 

 
 

 
 

 
 

 
 

 
 

 
 

 
 

 
 

 
 

 
 

 
 

 
 

 
 

 
 

 
 

 
 

 
 

 
 
 
 
 

 
 
 
 
 

 
 

 
 

 
翻
倉
取
樣

 

倉
號
：

 
 
 
 

 
 
 

 
 
 

 
 
 

 
 
 

 
 
 

 
 
 

 
 
 

 
 
 

 
 
 

 
 
 
倉
號
：

 
 
 

 
 
 

 
 
 

 
 
 

 
 
 

 
 
 

 
 
 

 
 
 

 
 
 

 
 
 

 
 
 

 
 
 

 
 
 

 
 
 

 
 
 

 
 
 

 
 
倉
號
：

 

年
期
別
：
  

 
/ 

 
 

 
 
 

 
 
 

 
 
 

 
 
 

 
 
 

 
 

 
 

 
 
 
 

 
 
年
期
別
：

 
 

/ 
 
 
 

 
 
 

 
 
 

 
 

 
 
 

 
 
 

 
 
 

 
 
 

 
 
 

 
 
 

 
 
 

 
 
 

 
 
 

 
 
 

 
 

 
 
年
期
別
：

 
 

/ 

 
 
深
度
：

 
 

 
m

 
 

 
 
 

 
 
 

 
 
 

 
 
 

 
 
 

 
 

 
 
 

 
 
 

 
 
 

 
深
度
：

 
 

 
m

 
 

 
 
 

 
 
 

 
 

 
 
 

 
 
 

 
 
 

 
 
 

 
 
 

 
 
 

 
 
 

 
 
 

 
 
 

 
 
 

 
 
 

 
 
 
筒
倉
大
小
：

 
 
 
公
噸

 

 
 
位
置
示
意
圖
：

 
 

 
 
 

 
 
 

 
 
 

 
 
 

 
 
 

 
 
 

 
 
 

 
 
 

 
 
位
置
示
意
圖
：

 
 

 
 
 

 
 

 
 
 

 
 
 

 
 
 

 
 
 

 
 
 

 
 
 

 
 
 

 
 
 

 
 
 

 
 
 

 
 
 

 
 
 

 
取
樣
間
隔
：

 
 
 
小
時

 

 
 
 
 

 
 
 

 
 
 

 
 
 

 
 
 

 
 
 

 
 
 

 
 
 

 
 
 

 
 
 

 
 
 

 
 
 

 
 
 

 
 
 

 
 
 

 
 
 

 
 
 

 
 
 

 
 
 

 
 
 

 
 
 

 
 
 

 
 
 

 
 
 

 
 
 

 
 
 

 
 
 

 
 
 

 
 
 

 
 
 

 
 
 

 
 

 
 
取
樣
點
數
：

 
 

 
 
 
個

 

備
 

註
 

1
.收

購
期
間
移
出
至

 
 

 
 

 
 

 
 

 
 
公
糧
業
者

 
 

 
 

 
 

 
 
公
噸
；
自

 
 

 
 

 
 

 
 
 

 
公
糧
業
者
移
入

 
 

 
 
 

 
 
 
公
噸
。

 

2
.其

他
紀
事
：

 

填
 

表
 

說
 

明
 

1
.本

表
填
造

3
份
，

1
份
交
由
受
查
公
糧
業
者
收
執
，

1
份
分
署
自
存
，

1
份
送
農
糧
署
。

 

2
.填

表
請
依
公
糧
稻
穀
、
糙
米
、
白
米
、
切
碎
白
米
、
搗
碎
糙
米
順
序
填
列
。

 

3
.同

一
年
期
類
型
、
型
態
公
糧
如
儲
存
於
二
倉
號
以
上
，
應
分
別
填
列
並
予
合
計
。

 

4
.庫

存
公
糧
筒
倉
如
為
錐
底
，
圓
型
筒
倉
及
方
型
筒
倉
該
部
分
體
積
計
算
方
式
分
別
為
π
×
半
徑

2
×
錐
高

÷
3
及
筒
長

x
筒
寬

×
錐
高

÷
3
。

 

5
.收

購
期
間
查
核
、
庫
存
量
查
定
之
品
質
檢
驗
或
重
點
稽
查
對
品
質
立
判
有
疑
義
時
，
品
質
檢
驗
結
果
另
逐
項
紀
錄
於
公
糧
稻
穀
品
質
檢
驗
紀
錄
表
。

 

稽
查
人
員

 
 

 
 

 
 

 
 

 
 

 
 

 
 

 
 

 
 

 
 

 
 

 
 

 
 

 
 

 
 
倉
庫
管
理
員

 
 

 
 

 
 

 
 

 
 

 
 

 
 

 
 

 
供
銷
部
主
任

 
 

 
 

 
 

 
 

 
 

 
 

 
 

 
 
公
糧
業
者
負
責
人

 

鑽
探
點

1
 

鑽
探
點

2
 

鑽
探
點

1
 

鑽
探
點

2
 

倉
門

 
倉
門

 

11
.8

 

5
.5

 

4
.2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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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八

 

農
業
部
農
糧
署
○
區
分
署
稽
查
公
糧
業
者
收
儲
各
項
公
糧
位
置
分
布
圖

 
 

單
位
：
公
尺
、
立
方
公
尺
、
公
斤

 
稽
查
日
期
：
○
○
○
年
○
○
月
○
○
日

 

公
糧
業
者
名
稱

 
 

地
址

 
 

備
 
註

 

 
1

.本
表
應
填
造
二
份
，
一
份
交
由
受
查

公
糧
業
者
收
執
，
另
一
份
留
存
分
署
。

 

2
.收

購
期
間
查
核
得
免
繪
製
。

 

3
.每

一
家
公
糧
業
者
以
填
造
一
表
為
原

則
，
該
公
糧
業
者
有
二
處
以
上
倉
庫

區
（
包
含
租
借
倉
庫
）
者
，
應
依
倉

庫
區
分
別
繪
製
。

 

4
.應

按
實

際
公

糧
存

放
各

該
倉

庫
位

置
，
依
面
積
大
小
比
率
標
示
。
倘
該

倉
號
儲
存
二
種
以
上
類
型
或
期
別
之

公
糧
時
，
應
分
別
標
明
之
。

 

5
.倉

庫
區
及
庫
房
大
門
應
標
示
位
置
。

 

6
.圖

示
：

 

 
（
其
他
圖
示
請
按
實
際
情
形
標
示
）

 

  方
向
：

 

  大
門
：

 
 

 
稽
查
人
員
：

 
 

 
 

 
 

 
 

 
 

 
 

 
 

 
 

 
 

 
 

 
 

 
 

 
 

 
 

 
倉
庫
管
理
員
：

 
 

 
 

 
 

 
 

 
 

 
 
供
銷
部
主
任
：

 
 

 
 

 
 

 
 

 
 

 
 

 
 
公
糧
業
者
負
責
人
：

 

北
 

南
 

往
 

往
 

往
 

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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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九

 

農
業
部
農
糧
署
○
區
分
署
稽
查
公
糧
業
者
庫
存
公
糧
稻
穀
品
質
檢
驗
紀
錄
表

 
 

公
糧
業
者
名
稱

 
 

稽
查
日
期

 
○
○
○
年
○
○
月
○
○
日

 
稽
查
類
別

 

(勾
選

) 

 
收
購
期
間
查
核

 

 
庫
存
量
查
定

 

 
重
點
稽
查

 

公
 
糧

 
稻

 
穀

 
品

 
質

 
標

 
準

 

稻
穀

 

類
型

 

最
低
限
度

 
最
高
限
度

 
最
低
限
度

 
備
註

 

容
重
量

 
水
分

 
夾
雜
物

 
被
害
粒

 
異
型
粒

 
碎
粒

 
未
熟
粒

 
未
變
糯
粒

 
p

H
值

(新
鮮
度

) 
1

.筒
倉
收
儲
之
公
糧
稻
穀
，
水
分

得
放
寬
至

1
4

.5
%
以
下
。

 

2
.熱

損
害
粒
之
最
高
限
度
標
準
當

期
米
為

0
.5
％
，
前
一
期
者
為

0
.6
％
，
前
二
期
者
為

0
.8
％
，

前
三
期
至
前
六
期
以
上
者
，
依

期
別
遞
增

0
.5
％
。

 

公
克

/公
升

 
％

＊
1
 

％
 

計
 

%
 

熱
損
害

粒
 

％
＊

2
 

％
 

％
 

％
 

％
 

當
期

 
前
ㄧ
期

 

稉
型

 
5

3
0
 

1
3
 

0
.5

 
6

 
0

.5
 

5
 

4
 

2
0
 

- 

6
.8

 
6

.6
 

秈
型

 
4

9
0
 

1
3
 

0
.5

 
6

 
0

.5
 

5
 

8
 

2
0
 

- 

圓
糯

 
5

1
0
 

1
3
 

0
.5

 
6

 
0

.5
 

3
 

3
 

1
0
 

4
 

長
糯

 
4

8
0
 

1
3
 

0
.5

 
6

 
0

.5
 

3
 

6
 

1
0
 

4
 

公
 
糧

 
稻

 
穀

 
品

 
質

 
抽

 
驗

 
結

 
果

 

年
期
別

 
稻
穀

 

類
型

 
倉
號

 

容
重
量

 
水
分

 
夾
雜
物

 
被
害
粒

 
異
型
粒

 
碎
粒

 
未
熟
粒

 
未
變
糯
粒

 

p
H
值

 

(新
鮮
度

) 

判
定
結
果

 

公
克

/公
升

 
％

 
％

 
計

 

%
 

熱
損
害

粒
 

％
＊

2
 

％
 

％
 

％
 

％
 

合
格

 
不
合
格

 
不
合
格
原
因

 

 
 

 
 

 
 

 
 

 
 

 
 

 
 

 
 

 
 

 
 

 
 

 
 

 
 

 
 

 
 

 
 

 
 

 
 

 
 

 
 

 
 

 
 

 
 

 
 

 
 

 
 

 
 

 
 

 
 

 
 

 
 

 
 

 
 

 
 

 
 

 
 

 
 

 
 

 
 

 
 

 
 

 
 

 
 

 
 

 
 

 
 

 
 

 
 

 
以
上
項
目
採
用
外
觀
立
即
判
定
時
，
無
須
填
列

 
 

填
 

表
 

說
 

明
 

1
.外

觀
品
質
以
碾
糙
判
定
，
品
質
判
定
結
果
合
格
與
否
，
請
以
「
ˇ
」
表
示
。

 

2
.經

判
定
品
質
不
合
規
定
者
或
有
疑
義
者
，
請
註
明
原
因
，
並
抽
取
該
年
期
之
稻
穀
約

1
公
斤
樣
品

(均
分
二
份

)，
由
稽
查
人
員
及
公
糧
業
者
共
同
會
封
後
帶
回
分
署

(辦
事
處

)，
一
份
進
行

檢
驗
分
析
，
一
份
存
檔
備
份
。

 

3
.本

分
析
結
果
依
檢
驗
人
員
專
業
判
定
，
並
僅
對
抽
取
樣
品
負
責
。

 

4
.重

點
稽
查
得
就
外
觀
品
質
立
即
判
定
，
倘
有
異
常
應
做
規
格
分
析
判
定
。

 

5
.本

表
填
造

3
份
，

1
份
交
由
受
查
公
糧
業
者
收
執
，

1
份
分
署
自
存
，

1
份
送
農
糧
署
。

 

 
 

 
 
 
公
糧
稽
查
人
員
：

 
 

 
 

 
 

 
 

 
 

 
 
 

 
 
 

 
 
 

 
 
 

 
 
 

 
 
 
品
質
檢
驗
人
員
：

 
 

 
 

 
 

 
 
 

 
 

 
 

 
 

 
 
 

 
 
 

 
 
 

 
 
 

 
 
 
公
糧
業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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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農業部農糧署○區分署公糧業者環境考核評分表 
 

公糧業者名稱：                                               ○○○年○○月○○日 

評分 

類別 
評分項目 

配分 

比率 
評分參考指標 

考核結果 

考核 

分數 
考核情形 

庫
房

基
本
設

備 

（1） 
每一庫房依消防法規規定設置消防安全設備(消
防栓或滅火器等)。 

8 

★均未設置、壓力不足或逾有效期

限(酌扣 3~5 分) 

★任一庫房缺無(-2) 

★送廠換保養未留緊急備用者(-2) 

  

（2） 
每一庫房無破損漏水，且依規定編號，並於庫房
內牆壁繪製長、寬、高之標示尺。 

8 

★庫房有漏水情事未報修 (酌扣
1~4 分) 

★庫房未依規編號、繪製標示尺或

標示尺模糊(酌扣 1~4 分) 

  

（3） 
每一庫房倉門設置防鼠板及防鳥網，窗戶設置防

鳥網，並設置溫度計、濕度計及倉儲通風設備。 
8 

★無防鼠措施(-2)、無防鳥措施(-2) 

★無溫濕度計(-2)、無通風設備(-2) 
  

倉
庫

安
全
維

護 

（4） 
經常配置防颱設施，倉庫四周排水溝保持暢通無
積水之虞。 

8 

★排水溝是否暢通(-2) 

★無沙包(-2)、無塑膠帆布(-2) 

★無手電筒(-2) 

  

（5） 
加工廠房機械電路開關、廠房與機械設備，維持
清潔且積塵不嚴重者。 

4 

★加工廠房(含設備)輕微積塵(-1) 

★加工廠房(含設備)中度積塵(-2) 

★加工廠房(含設備)嚴重積塵(-4) 

  

倉
儲
物

資
管
理 

（6） 確實防治稻穀及倉庫蟲害、鼠害、鳥害者。 20 

★積穀蟲害發生情況(輕微-2；中

度-4；嚴重-6) 

★實際鳥害發生情形(輕微-2；中
度-4；嚴重-6) 

★實際鼠害發生情形(輕微-2；中
度-5；嚴重-8) 

  

（7） 

1.未堆置易燃易爆之物品或不必之雜物等(包括鋼
架、貨櫃、廢棄物及非堆疊保管所需物品等)。 

10 

★倉庫內堆置非必要之物品(酌扣
1~5 分) 

  

2.公糧包袋符合規定(例如：包袋標示符合規定【年
期別除外】、公糧專用包袋收儲)。 

★使用非公糧專用袋或同意之包

裝袋(-2) 

★自營糧使用公糧專用袋(-2) 

  

3.插立標示板，標示牌內容照現況更新。 
★公糧穀堆無標示牌(-2) 

★標示牌內容未及時更新(-2) 
  

4.公糧位置未擅自移動者。 ★擅自移動公糧穀堆者(-8)   

（8） 

1.收儲公糧按年期、類別、等級並與自營糧分倉(分
堆)保管，堆儲整齊（如報經分署同意者，方可

與民糧分堆保管，惟仍應明確區隔並分別標
示）。不同公糧期別堆疊留置通路，易於清點、
測計。 

10 

★未依規分堆分儲者(酌扣 1~5分) 

★實際堆儲情形(整齊度) (酌扣
1~5 分) 

  

2.公糧穀堆四周留置 20 公分以上間隔(具通氣窗
戶之庫房牆壁面至少應留置 60 公分以上間隔或
以粗糠包隔離)。 

★未依規定留置間隔(酌扣 1~3分)   

3.公糧稻米堆疊高度應在 6 公尺以下，並另依倉庫
屋頂型式，為斜屋頂者或平頂者，分別應低於 1

或 1.2 公尺(如倉容不足經報准者除外)。 

★堆疊高度未依規定或申請加高
者(酌扣 1~3 分) 

★穀堆上方未留置足夠稽查作業
空間(酌扣 1~3 分) 

  

4.低溫筒倉封條完好，溫度在規定範圍內。 ★封條毀損，溫度異常(扣 5 分)   

5.低溫筒倉、進口米溫度管理依規定紀錄。 ★未依規定紀錄(酌扣 3~5 分)   

倉
庫
清

潔
管
理 

（9） 
公糧稻穀倉庫內，四周牆面、天花板、地面、及
穀堆上層，保持清潔且積塵不嚴重者。 

20 

★蜘蛛結網情形(輕微-1；中度-3；

嚴重-5) 

★積塵情形(輕微-2；中度-4；嚴重
-6) 

★蟲鳥及貓犬排泄物未清理(輕微
-3；中度-6；嚴重-9) 

 

  

（10） 公糧業者四周環境及辦公室房舍維持清潔者。 4 

★倉庫四周雜草生或垃圾與樹葉
未清理(酌扣 1~2 分) 

★倉庫四周堆放雜物未與庫房作
一區隔(酌扣 1~2 分) 

  

合     計 100    

                稽查人員：                               公糧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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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十
一

 

○
○
○
年
度
農
業
部
農
糧
署
○
區
分
署
公
糧
物
資
倉
庫
查
核
紀
錄
表

 
 

 
 
公
糧
業
者
名
稱
：

 
 

 
 

 
 

 
 

 
 

 
 

 
 

 
 

 
 

 
 

 
 

 
 

 
 

 
 

 
 

 
 

 
 

 
 

 
 

 
 

 
 

 
 

 
 

 
 

 
 

 
 

 
 

 
 

 
 

 
 

 
 

 
 

 
 

 
 

 
 

 
 

 
 

 
 

 
 

 
 
稽
查
日
期
：
○
○
○
年
○
○
月
○
○
日

 

序
號

 
倉
庫

 

代
碼

 

倉
庫

 

編
號

 

使
用
狀
況

(請
勾
選

) 

備
註

 
公
糧

 

稻
穀

 

公
糧

(半
)

成
品
米

 
進
口
米

 
雜
糧

 
空
倉

 
閒
置

 
棧
板

 
包
袋

 
自
營
米

 
農
業

 

資
材

 
雜
物

 
其
他

 

1
 

 
 

 
 

 
 

 
 

 
 

 
 

 
 

 

2
 

 
 

 
 

 
 

 
 

 
 

 
 

 
 

 

3
 

 
 

 
 

 
 

 
 

 
 

 
 

 
 

 

4
 

 
 

 
 

 
 

 
 

 
 

 
 

 
 

 

5
 

 
 

 
 

 
 

 
 

 
 

 
 

 
 

 

6
 

 
 

 
 

 
 

 
 

 
 

 
 

 
 

 

7
 

 
 

 
 

 
 

 
 

 
 

 
 

 
 

 

8
 

 
 

 
 

 
 

 
 

 
 

 
 

 
 

 

9
 

 
 

 
 

 
 

 
 

 
 

 
 

 
 

 

1
0

 
 

 
 

 
 

 
 

 
 

 
 

 
 

 
 

1
1

 
 

 
 

 
 

 
 

 
 

 
 

 
 

 
 

1
2

 
 

 
 

 
 

 
 

 
 

 
 

 
 

 
 

1
3

 
 

 
 

 
 

 
 

 
 

 
 

 
 

 
 

1
4

 
 

 
 

 
 

 
 

 
 

 
 

 
 

 
 

1
5

 
 

 
 

 
 

 
 

 
 

 
 

 
 

 
 

 
 
稽
查
人
員
：

 
 

 
 

 
 

 
 

 
 

 
 

 
 

 
 

 
 

 
 

 
 

 
 

 
 

 
 

 
 

 
 

 
 

 
 

 
 

 
 

 
 

 
 

 
 

 
 

 
 

 
 
公
糧
業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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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十
二

 

切
 
 
 
 

 
 

 
結

 
 

 
本

 
 

 
 

 
 
 

 
 
 

 
 
 

 
 
保
管
農
業
部
農
糧
署
○
區
分
署
各
項
公
糧
，
於
○
○
○
年
○
○
月
○
○
日
經
貴
分
署
派
員
稽
查
結
果
，
測
計
短

少
百
分
比
逾
測
計
誤
差
容
許
範
圍
百
分
之
五
部
分
之
數
量
如
下
：

 
 
 
 
 

 
 
 

 
 
 

 
 
 

 
 
 
 
 

 
 
 

 
 
 

 
 
 

 
 
 

 
（
單
位
：
公
斤
）

 

類
型

 
年
期
別

 

/產
地
國
．
收
穫
年
份

 

型
態

 

/進
口
案
號

 
等
級

 
數
量

 
備
考

 

 
 

 
 

 
 

 
 

 
 

 
 

 
 

 
 

 
 

 
 

 
 

 
 

 
 

 
 

 
 

本
公
糧
業
者
承
諾
維
持
現
場
原
狀
、
配
合
相
關
數
量
確
認
作
業
及
提
供
相
關
佐
證
資
料
，
並
願
意
於
○
○
○
年
○
○
月
○
○
日
前
按
上
列
短

少
數
量
或
經
確
認
後
短
少
數
量
直
接
賠
償
損
失
金
額
（
依
發
生
日
之
同
類
型
、
型
態
躉
售
價
格
及
數
量
計
算
）。

逾
期
未
償
還
時
，
同

意
依
「
公
糧
稻
米
經
收
保
管
加
工
撥
付
業
務
契
約
」
約
定
，
自
上
述
期
限
末
日
之
次
日
起
，

 
按
日
以
應
賠
償
數
量
千
分
之
一
計
收
懲

罰
性
違
約
金
。

 

此
 
致

 

農
業
部
農
糧
署
○
區
分
署

 

 
 
 
 

 
 
 

 
 
 

 
 
 

 
 
 

 
 
 
 
 

 
 
 

 
 
 

 
 
 

 
公

 
糧

 
業

 
者

 
名

 
稱
：

 
 
 
 
 

 
 
 

 
 
 

 
 
 

 
 
 

 
 
 
 
 

 
 
 

 
 

 
 
 
 

 
 
 

 
 
 

 
 
 

 
 
 

 
 
 
 
 

 
 
 

 
 
 

 
 
 

 
負

 
責

 
人

 
：

 
 
 
 
 

 
 
 

 
 
 
 
 

 
 
 

 
 
 

 
 
 

 
 
 

 
 
 
 
 

 
 
 

 
 

 

 
 
 
 

 
 
 

 
 
 

 
 
 

 
 
 

 
 
 
 
 

 
 
 

 
 
 

 
 
 

 
地

 
址
：

 

 中
 
華

 
民

 
國
○
○
○
年
○
○
月
○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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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 
 

農業部農糧署○區分署稽查公糧業者鑽探點位置分布紀錄 
 

      公糧業者名稱：            倉庫編號：         ○○○年○○月○○日 

1 2 3 

4 5 6 

7 8 9 

備註：稽查品質不合格之公糧稻穀複檢，依穀堆範圍以九宮格方式劃分 9 區塊 

      (如上圖)分別鑽探分層取樣檢驗，以釐清品質不良範圍。 

 

 

稽查人員：                        公糧業者：

裡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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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十
四

 

農
業
部
農
糧
署
○
區
分
署
稽
查
公
糧
業
者
情
形
月
報
表

 
 

縣
市
別
：

 
 

 
 

 
 

 
 

 
 

 
 
 

 
 

 
 

 
 

 
 

 
 

 
 

 
 

 
 

 
 

 
 

 
 

 
 

 
 

 
 

 
 

 
 

 
 

 
 

 
 

 
 

 
 

 
 

 
 

 
 

 
 

 
 

 
 

 
 

 
 

 
 

 
 

 
 

 
 
○
○
○
年
○
○
月
份

 
 

 
 

 
 

 
單
位
：
家
／
公
噸

 

本
月
稽
查
統
計
情
形

 

公
糧
業
者
總
家
數

 

(含
白
米
加
工
廠

) 

實
際
庫
存

 

公
糧
業
者

 

總
家
數

 

庫
存

5
0
0
公
噸

 

以
上
公
糧
業
者

 

總
家
數

 

應
稽
查

 

家
數

 

實
際
稽
查
家
次

 
稽
查
人
力

 

(人
次

) 

未
稽
查

 

家
數

 
稽
查
倉
存
公
糧
總
數
量

 
鑽
探
家
次

 
翻
倉
家
次

 
收
購
期
間

 

查
核
家
次

 

庫
存
量

 

查
定
家
次

 

不
定
期

 

巡
查
家
次

 重
點
稽
查

 

家
次

 
總
家
次

 

 
 

 
 

 
 

 
 

 
 

 
 

 
 

填
表
說
明

 

1
.本

表
每
月
結
束
後

2
0
日
內
填
報

2
份
，

1
份
由
區
分
署
自
存
，
另

1
份
報
農
糧
署
備
查
。

 

2
.稽

查
類
別
：
收
購
期
間
查
核
、
庫
存
量
查
定
、
不
定
期
巡
查

(含
筒
倉
封
條
巡
查

)、
重
點
稽
查
。

 

3
.稽

查
結
果
：
符
合
該
稽
查
類
別
規
定
者
（
公
糧
數
量
、
品
質
、
倉
庫
使
用
、
標
示
牌
及
標
示
線
、
筒
倉
封
條
等
情
形
）
於
欄
內
打
「
ˇ
」
，
倉
儲
管
理
及
環
境
欄
位
則
應
登
打
考
核
分
數
，
倘
未
符
合
該
稽
查
類
別
規
定
者

應
於
備
註
欄
內
詳
加
填
列
。

 

4
.本

月
應
辦
理
重
點
稽
查
稽
查
家
數
：
應
達
分
署
或
辦
事
處
轄
內
實
際
庫
存
公
糧
業
者

8
％
以
上
。

 

5
.請

將
參
與
稽
查
人
員
依
實
列
入
，
俾
詳
實
呈
現
稽
查
人
力
運
用
之
效
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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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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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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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五 
 

農業部農糧署○區分署稽查公糧業者違規情形季報表 
  

○○○年第○季 
 

縣市別 公糧業者名稱 稽查日期 稽查人員 
違規或缺失情形 

(書面通知公文文號) 

改正情形 

（改正完成公文文號） 

      

      

      

      

      

      

      

      

      

填表說明：本表每季結束後 20 日內填報 2 份，1 份由分署自存，另 1 份報農糧署備查。 

經辦人：                       科長：                           分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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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六 

農糧署各區分署辦理公糧稽查相關人員權責劃分表 
 

職 稱 工 作 職 掌 權 責 

領隊：由分署長指派

稻作產業科科

長或辦事處主

任以上層級擔

任。 

1.公糧倉儲管理與查核之督導。 

2.稽查人員之派遣。 

3.稽查對象之選定。 

4.率隊辦理公糧業者重點稽查。 

5.稽查公糧進行鑽探分層取樣及

公糧新鮮度酸鹼值檢測時，指定

其年期別、位置、翻包穀堆之深

度與高度，暨督導指揮稽查作

業。 

6.公糧業者違反契約規定處理事

宜之督導。 

1.指揮監督及考核所屬職員是否落實執

行公糧稽查與倉儲管理相關業務。 

2.如因督導不力致公糧物資遭受損害

時，視情節追究連帶責任。 

稻作產業科科長 督導公糧稻米品質檢驗業務。 1.指揮監督及考核所屬職員是否落實執

行稽查公糧稻米品質檢驗業務。 

2.如因督導不力致公糧物資遭受損害

時，視情節追究連帶責任。 

公糧物資稽查小組

成員 

(稻作產業科、辦事

處主任或由領隊指

派) 

1.辦理公糧收購期間查核。 

2.辦理公糧庫存量查定。 

3.辦理公糧業者不定期巡查。 

4.辦理公糧業者重點稽查。 

5.檢驗公糧稻米品質。 

1.公糧數量之查核，並應對當次查核結

果負責。 

2.公糧倉儲管理情形之查核。 

3.於公糧收購期間查核、庫存量查定、

重點稽查時，應檢驗公糧稻米品質。 

4.如未善盡稽查或檢驗之責，致公糧物

資發生虧短、盜賣、套換等情事或遭

受損害時，應視情節負怠忽、疏失之

責。 

 

政風室主任 

公糧物資稽查小組

成員（分署政風室政

風人員） 

1.督導政風人員配合分署相關業

務單位辦理稽查等業務。 

2.配合農糧署或分署相關業務單

位辦理公糧稻米稽查等業務。 

1.協助配合公糧倉儲查核業務之督導、

管考及防弊。 

2.對虧短公糧案件應發覺能發覺而未發

覺，或於會同稽查過程中，未善盡稽

查之責，致公糧物資遭受虧短、盜賣、

套換等情事發生時，應視情節負怠

忽、疏失之責。 

備註： 

一、分署應依稽查類別指派公糧稽查小組成員。 

二、農糧署辦理重點稽查作業，公糧物資稽查小組人員及相關組室人員得參照本權責劃分表分工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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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七 

農糧署各區分署辦理公糧稽查人員及相關主管人員獎懲原則 
 
 

項次 獎 懲 事 項 相 關 人 員 獎 懲 原 則 

一 1.稽查公糧業者積極、認真及

確實，主動查獲公糧業者虧

短公糧數量達 500 公噸以上

或比例占該公糧業者總庫存

量 1/2 以上，經查證屬實者。 

2.督導所屬職員積極主動查獲

前項虧短案，並依規定妥善

處理後續事宜者。 

公糧稽查人員 

政風人員 

1.主要查獲人員最高記大功一次。 

2.其他會同有功人員依事權輕重予以敘

獎。 

 

公糧物資稽查

小組領隊 

業務科科長 

辦事處主任 

政風室主任 

1.主辦科室主管或領隊最高記功二次。 

2.其他有功科室主管依事權輕重予以敘

獎。 

 

二 1.稽查公糧業者積極、認真及

確實，主動查獲公糧業者虧

短公糧數量低於 500 公噸，

經查證屬實者。 

2.督導所屬職員積極主動查獲

前項虧短案，並依規定妥善

處理後續事宜者。 

公糧稽查人員 

政風人員 

1.主要查獲人員最高記功二次。 

2.其他會同有功人員依事權輕重予以敘

獎。 

 

公糧物資稽查

小組領隊 

業務科科長 

辦事處主任 

政風室主任 

1.主辦科室主管或領隊最高記功一次。 

2.其他有功科室主管依事權輕重予以敘

獎。 

 

三 舉發公糧業者盜賣公糧或挪用

公糧，經查證屬實者。 

舉發人員最高記功二次。 

四 稽查公糧業者積極、認真及確

實，主動查獲重大違規事件。 

公糧稽查人員

政風人員 

1.主要查獲人員最高記功一次。 

2.其他會同有功人員依事權輕重予以敘

獎。 

 

公糧物資稽查 

小組領隊 

業務科科長 

辦事處主任 

政風室主任 

1.主辦科室主管或領隊最高嘉獎二次。 

2.其他有功科室主管依事權輕重予以敘

獎。 

 

五 稽查公糧業者積極、認真及確

實，全年稽查累計分數達 100

分以上(含)者。（計分方式詳備

註二） 

公糧稽查人員

政風人員 

記功一次 

六 稽查公糧業者積極、認真及確

實，全年稽查累計分數 60 分以

上(含)者。 

公糧稽查人員

政風人員 

嘉獎二次 

七 稽查公糧業者積極、認真及確

實，全年稽查累計分數達 30 分

以上(含)者。 

公糧稽查人員 

政風人員 

嘉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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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獎 懲 事 項 相 關 人 員 獎 懲 原 則 

八 經他單位查獲虧短公糧且數量

達 500 公噸以上或比例占該公

糧業者總庫存量 1/2 以上者。 

1.主辦科室主管或辦事處主任記大過一次。 

2.虧短期間公糧稽查人員及政風人員，依責任及過失輕重予

以記過以上懲處。 

3.發生虧短公糧年度，均依規定確實辦理稽查或督導者，得

酌予降低懲處額度。 

九 經他單位查獲虧短公糧數量低

於 500 公噸者。 

1.主辦科室主管或辦事處主任記過二次。 

2.虧短期間公糧稽查人員及政風人員，依責任及過失輕重予

以記過以上懲處。 

3.發生虧短公糧年度，均依規定確實辦理稽查或督導者，得

酌予降低懲處額度。 

十 稽查公糧業者未依規定稽查頻

率及作業程序辦理者，或未按

「稽查公糧業者注意事項」第

五點「公糧數量之測計方法」

規定辦理稽查者。 

公糧稽查人員 

政風人員 

1.各申誡二次。 

2.若稽查之公糧業者已列入加強稽查名

單，稽查相關人員未依規定辦理稽查

者，懲處額度應提高。 

公糧物資稽查 

小組領隊 

業務科科長 

辦事處主任 

政風室主任 

就各科室主管或領隊是否善盡督導責任

考量辦理。 

十一 稽查公糧業者未依據「稽查公

糧業者注意事項」第四點「稽

查程序」規定辦理稽查者。 

公糧稽查人員 

政風人員 

1.各申誡二次。 

2.若稽查之公糧業者已列入加強稽查名

單，稽查相關人員未依規定辦理稽查

者，懲處額度應提高。 

公糧物資稽查 

小組領隊 

業務科科長 

辦事處主任 

政風室主任 

就各科室主管或領隊是否善盡督導責任 

考量辦理。 

十二 經農糧署公糧物資稽查小組複

查查獲公糧虧短案件者。 

虧短期間分署公糧物資稽查小組成員、公糧稽查人員、政風 

人員，依責任及過失輕重予以記過以上懲處。 

十三 經農糧署公糧物資稽查小組複

查查獲公糧虧短案件、其他重

大違規案件、列管應改正事項

逾期未改正或其他倉儲管理有

顯著缺失者。 

分署長、主辦科室主管或辦事處主任須負監督不周之責任， 

並視情節輕重予以懲處。 

備註： 

一、農糧署辦理重點稽查作業，公糧物資稽查小組人員及相關組室人員得參照本獎懲原則辦理獎懲。 

二、辦理收購期間查核及不定期巡查每一家次核配 1 分、查定作業每一家次核配 2 分、參與重點稽

查每一家次核配 3 分；另不定期巡查僅查核筒倉封條部分不予計分，惟主動查獲筒倉封條得視

遭破壞情節簽報機關首長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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